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田娜

一男子谎称“圈内人”， 同

时和两个女孩谈恋爱， 骗钱骗

色， 还导致女孩为其堕胎、 欠下

网贷……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诈

骗罪对男子杨某某提起公诉， 近

日， 静安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

处被告人杨某某有期徒刑 7 年 9

个月， 并处罚金 3万元。

倾囊付出为“明星”

男友“铺路”

2018 年年初， 家住北京的

晓兮通过社交软件结识了杨某

某， 杨某某自称是一名演员， 是

娱乐圈的“圈内人”， 想要约晓

兮出来吃饭、 唱歌， 杨某某还在

微信上正式告白， 随后两人确立

了恋爱关系， 并在北京见了面。

相恋后， 晓兮用工作积蓄维

持两人日常生活开销， 此外杨某

某还以拍戏需要的名义向她借

钱， 尽管有些入不敷出， 但晓兮

对未来还是充满了期待。 其间，

晓兮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杨某某

以“现在演艺事业不景气， 需要

拼命拍戏赚钱， 暂时不要孩子”

的一番说辞让晓兮打掉了腹中的

孩子。 深陷爱情泥沼的晓兮拿出自

己的全部积蓄， 为杨某某的演艺事

业“铺路”。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间， 杨某某以“请导演、

制片人吃饭” “工作需要租车” 等

各种理由向晓兮借钱， 晓兮通过微

信向其转账 30 余万元。 一年多晓

兮不仅花光了全部积蓄， 还欠下了

8万元网络贷款。

然而， 在 2019 年 3 月， 在和

杨某某同居期间， 晓兮无意中翻看

杨某某的手机， 发现杨某某在抖

音、 微博上和小有名气的博主晓妍

关系不正常， 但杨某某抵死不承

认。 直到有一天， 晓妍找上了门，

向晓兮展示了两人在 2019 年 5 月

领取的结婚证。

同时与多人婚恋行

骗，获刑7年9个月

在两人的对质中， 晓兮了解到

杨某某通过抖音、 微博结识了晓妍

并和她闪婚。 2019 年 5 月， 两人

登记结婚当天， 杨某某还在微信上

口口声声叫着晓兮“媳妇”， 并两

次向其讨要零花钱 3300 元。 晓兮

微信转钱给杨某某时说： “你要是

给别的女的花钱， 你就等着。 你要

是骗我， 后果你知道的。” “我知

道的， 媳妇， 放心， 我不会骗你。

爱你媳妇……” 杨某一边这样说

着， 一边用着晓兮给的零花钱请晓

妍的家人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两人随后调查发现， 在结识二

人之前， 没有固定工作及生活来源

的杨某某通过虚构演员身份和经

历， 还博取了另一女子晓蕙欣赏和

信任， 并在广州和晓蕙共同居住。

居住期间， 杨某某以恋爱为名， 借

口“副导演出轨被老婆发现需借

款”、 “给家人买衣服、 小孩红包”

等各种理由， 通过微信转账方式骗

取晓蕙共计 5 万余元。 2018 年 4

月， 杨某某还趁晓蕙在外地之际，

将和其刚刚开始谈恋爱的晓兮从北

京带至晓蕙在广州的租住处居住，

并趁晓蕙返回广州前， 从租住处离

开并更换手机和微信号码， 从晓蕙

的世界里彻底“蒸发”。 被骗钱骗

色后， 被害人的身心都遭受极大的

伤害。 其中， 晓兮不仅“流产”、

“欠下网贷”， 还被医院诊断为“可

能存在比较严重的抑郁症状 ” 。

2019 年 6 月， 晓兮、 晓妍等人一

起到上海静安某派出所报案。

检察官经审查后认为， 杨某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隐

瞒真相， 以恋爱为名多次骗取女性

钱财，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涉嫌构

成诈骗罪， 遂提起公诉。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陶韬 黄诗原

10人团伙通过银行卡转移资金1.3亿
团伙成员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分别被判1年9个?至7个?不等有期徒刑

本报讯 2020 年 9 月， 警方

接到报案得知一伙年轻人在出租屋

内做着非法“小生意”， 经调查后

警方将这一“水房” 窝点一举查

获。 出租屋内这伙人究竟做的什么

“生意”？ “水房” 又是什么？ 昨

日，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以下简称

上铁法院） 审理了这起网络黑灰产

犯罪案件， 10 名犯罪嫌疑人涉嫌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分别被判

1 年 9 个月至 7 个月不等有期徒

刑，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供犯罪所

用的本人财物予以没收。

“加量， 再来张卡。” “工商

银行， 李某， 6221xxxxxx， 跑起

来， 干就对了。” 一间租来的工作

室内， 一伙年轻人对着手机和电

脑不分日夜地操作着， 每天都有

万元“大单” 不断涌入， 他们将

其拆分、 转账， 企图抹掉这些钱财

的来源。

余某是上述犯罪活动的组织

者， 2020 年他通过网络结识了刘

某， 后刘某教其学会了用一款境外

软件帮境外赌博网站洗钱， 并从中

抽成牟利。 余某觉得这种方式赚钱

多且快， 便先后纠集包括刘某在内

的两个犯罪团伙在四川三台、 重庆

涪陵、 湖南郴州三地建立“水房”，

做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团伙洗钱的

生意。

“水房” 的日常工作就是为

“客户” 提供银行卡账号， “客户”

将信息网络犯罪的非法所得转到银

行卡内， “水房” 利用境外软件将

上述资金通过层层拆分、 混同， 转

到软件显示的不同银行账户中， 以

隐匿资金来源， 形成资金混同， 从

而使得犯罪所得资金得以“洗白”。

余某、 刘某等人的“水房” 肆

无忌惮地做着助纣为虐的事， 他们

心存侥幸地以为不直接参与犯罪活

动， 只是“顺手帮个忙” 就能万事

大吉，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他

们最终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警方在接到被害人因相信“刷

单” 赚钱信息被骗的报案后， 根据

线索调查到了余某、 刘某等人的

“水房” 勾当， 并将其查获。 经查，

2020 年 7 月至 9 月和 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 此犯罪团伙为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提供资金转移服务金额

高达 1.3 亿余元。 后上海铁路运输

检察院就此案将余某、 刘某等 10

人向上铁法院提起公诉。

上铁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余某、 刘某等 10 人明知他人可能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为其犯罪

提供支付结算帮助， 情节严重， 应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分别依法判处 10 人 1

年 9 个月至 7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供犯罪所用的

本人财物予以没收。

【法官说法】

信息网络犯罪的非法所得往往

是通过 “水房 ” 的途径将其正规

化， 所谓 “水房”， 是指专门负责

将赃款 “洗白 ” 的一种新型犯罪窝

点， 属于 “网络黑灰产” 之一。 随着

社会发展和法治的进步， 国家越来越

关注 “网络黑灰产” 犯罪， “断卡”

行动的实施打击了很多打着擦边球为

犯罪团伙提供帮助的行为， 从中间关

键环节切断相关违法犯罪。 正是由于

像余某、 刘某这类犯罪团伙的帮助，

使得电信诈骗、 网络赌博等信息网络

犯罪的非法所得得以非法转移、 “洗

白”， 造成资金流向查询障碍， 也严

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

“帮信罪” 中最普遍的帮助行为

是提供银行卡和手机卡等作为转移赃

款之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增强法律意

识， 提高防范意识。 买卖银行卡、 手

机卡， 一旦查实为转移赃款所用， 可

能面临最高 3 年有期徒刑的刑罚。

男子谎称圈内演员，行骗多名女性
获刑 7年 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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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因为被房客随意转

租他人， 这人又死在房内， 我们好

好的房子成了凶宅。” 房东刘阿姨

一脸气愤地说。

因为房屋无法再出租， 刘阿姨

将房客小杨告上了法庭， 要求其为

房屋的折损费“买单”， 索赔 10 万

元。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了此案。

刘阿姨说， 这套“凶宅” 原本

是她家的动迁安置房。 2017 年 6

月 10 日， 她将房屋出租给小杨，

约定月租金为 700 元， 不得转租。

谁知， 在租赁期内， 房子出了意

外。 有一个年轻人小周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在这套房屋内突然死亡。

刘阿姨称根据公安部门的认定， 小

周在房屋内死亡约一周才被发现，

她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对房屋采取

了防疫消毒， 对旧家具进行销毁，

该事件周边住户均知晓。 刘阿姨认

为， 现在房屋已经被大众认定为凶

宅， 无法再行出租， 给她造成了损

失。 她还列举了损失包括丢弃了旧

家具、 不能再行出租的租金损失以

及折价损失。 因为这些损失， 刘阿

姨与房客小杨多次协商无果， 于是

她将小杨告上了法院， 要求判令小

杨赔偿其损失 10万元。

小杨则表示， 承租了这套房屋

后， 他便与同事小周同住， 自己并无

转租行为。 死亡事件发生时正好他离

家数日， 他未欠付租金， 退租时押金

也已放弃， 他搬离时未丢弃刘阿姨的

家具。 小周在房屋内死亡， 经公安认

定为猝死。 他也已根据刘阿姨的要求

对房屋进行了整理， 房屋钥匙也交还

刘阿姨。 刘阿姨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

依据， 应予驳回。 但小杨表示， 为解

决涉案纠纷， 他自愿补偿刘阿姨相当

于一年租金损失计 8400 元， 于本案

中一并处理。

法院认为， 刘阿姨和小杨就系争

房屋签订的 《租赁协议书》 系双方当

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不违反法律

规定， 合法有效。 刘阿姨主张小杨于

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存在擅自转租的违

约行为， 遭小杨否认， 目前亦无其他

有效证据可以认定小杨存在违反合同

约定的转租行为。 在租赁合同履行期

间， 案外居住人小周在房屋内死亡，

经公安机关认定疑似猝死。 该事件纯

属意外事件， 不属于在订立合同时可

以或应当预见的事件。 刘阿姨认为系

争房屋内发生居住人死亡， 是小杨违

约或过错造成， 法院难以采纳。 现双

方确认涉案合同已提前解除， 刘阿姨

主张的损失并无法律或合同依据， 法

院难以支持。 考虑到该意外事件的发

生， 可能存在一定期间内的租金损

失， 小杨自愿补偿刘阿姨 8400 元，

法院予以准许。 （文中均系化名）

民宅折成“凶宅” 房东索赔10万
法院：房东主张的损失并无法律或合同依据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徐杰瑛

本报讯 看上路边商铺外摆

放着的盆栽， 男子马某某竟化身

“采花大盗”， 趁着夜色多次作

案， 将 6 盆花卉盆栽搬回了家。

日前，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以盗窃罪对马某某提起公

诉。 最终， 法院支持指控， 依法

判处马某某罚金 1000元。

“我要报警， 我早上发现自

家店铺门前摆放的盆栽被人偷走

了， 昨晚看到还好好的……”

2020 年 5 月底， 警方接到多名

群众报警， 称自家店铺门口的花

卉盆栽被人盗走。 民警接报后立

即展开侦查， 通过视频监控连续跟

踪， 发现男子马某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 同年 6月 3日， 犯罪嫌疑人马

某某被抓获。

据悉， 2020 年 5 月中旬的一

天， 马某某陪同妻子一起到花店购

花， 其间发现沿街商铺摆放在外的

花卉盆栽甚是喜人， 心中便动了贪

念， 想将盆栽占为己有。 深夜， 马

某某再度来到该条街道， 趁商铺关

店四周无人， 偷偷将一盆发财树搬

上自己的电瓶车， 随即扬长而去。

第一次盗取盆栽就成功得手让

马某某尝到了甜头， 胆子也越发大

了起来， 其后， 马某某在深夜时分

又陆续“光顾” 了该条街道沿街多

家商铺， 搬走花卉盆栽 6盆， 并藏

于家中。

“我看到那些盆栽好看， 就想

着放自己家里养着， 这些盆栽都放

在店铺门口， 我没想太多， 顺手就

拿了， 现在我知道自己做错了， 爱

花也不是盗窃的理由， 糊涂啊！”

马某某后悔不已地说道。

日前， 金山区检察院依法以盗

窃罪对马某某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

认为， 被告人马某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其

行为已触犯 《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

条，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

分，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最终， 法院支持指控， 依法判

处马某某罚金 1000元。

路边盆栽搬回家？ 爱花人变“采花大盗”

被判处罚金 1000元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花费上万元购买了一

对一私教课程的健身服务， 中途遭

遇私教离职又逢健身场地几度搬

迁， 产生诸多不便之余， 消费者韦

女士要求健身机构退回剩余费用却

遭到了拒绝， 无奈之下， 韦女士只

能诉诸于法院。 近日， 崇明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法院支

持了韦女士的诉请。

2018 年 7 月 18 日， 韦女士在

被告位于静安区万荣路的经营场所

办卡购买了价值 11139 元的“一对

一拉伸课程” 和“一对一私教课

程” 的健身服务。 同年 11 月， 韦

女士因优惠活动又购买了价值

11111 元的“一对一拉伸课程” 和

“一对一私教课程” 的健身服务。

韦女士表示， 后因被告将经营场

所连续二次搬迁， 且自己“一对一拉

伸课程” 私教也已辞职， 故提出退

课 ， 要求退回服务的预付款余额

4000 余元。 对此， 被告健身机构未

作应诉答辩。

法院认为， 韦女士购买健身机构

的健身卡后， 健身机构理应为韦女士

提供约定的“一对一” 健身服务。 现

健身机构在服务期间将经营场所连续

二次搬迁， 影响了韦女士权益， 且

“一对一拉伸课程” 的具物理治疗师

资格证的私教也已辞职， 无法再为韦

女士提供“一对一” 健身服务， 故对

原告韦女士要求被告健身机构退还服

务预付款余额的诉讼请求， 依法予以

支持。 法院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健身私教辞职又逢场地两度搬迁
消费者欲退款获法院支持


